富民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人代会会议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富民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参会人员384人，其中：出席170人，列席122人，工作人员82人，旁听公民10人。成立5个工作组：组织工作组、宣传报道组、安保维稳组、医疗保障组、会风监督组。为保障会议顺利召开，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，保证宪法、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的有关规定。安排人代会会议专项经费50万元，用于会议期间的住宿、用餐、会务等支出。保障了大会的顺利召开，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保障富民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，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、县人民政府、县人民法院、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，审查计划、财政报告，依法进行选举。
（三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。
成立组织工作组、宣传报道组、安保维稳组、医疗保障组、会风监督组。各组职责分工明确。资金使用严格按照《富 民县县级会议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等文件要求，规范资金的使用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评估目的：为加强预算精细化管理，通过对人代会会议经费项目的立项必要性、投入经济性、绩效目标合理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，提高预算资金分配决策的科学性、公开性和公正性，实现预算资金“精准投入、高效使用、风险可控”，进一步规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评估对象：人代会会议经费项目的立项背景及发展规划、立项申请材料、预算申请材料及项目相关的组织管理制度等全部项目资料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方法。
 按照客观公正、科学规范、依据充分、成本效益等原则，针对该项目先核查项目立项及预算的政策依据、资料完整性，再分析绩效目标与项目内容的匹配度，最后从经济性、可行性、合规性等维度综合评估，提出评估结论及改进建议。事前绩效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、最低成本法等。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流程。
绩效评价流程包括事前绩效评估准备、事前绩效评估实施、事前绩效评估总结及应用三个阶段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（一）绩效评价综合结论。
 项目政策相关性、职能相关性、需求相关性、财政投入相关性合理、符合要求，投入合理，成本控制措施有效。
（二））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。
该项目绩效目标与县人大办的职责、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相匹配，与预算资金规模、项目内容相匹配。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与预计解决的问题相匹配，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匹配；绩效目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；项目预期产出和效益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，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；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；与预算确定的项目金额或资金量相匹配。
5、 主要经验及做法
对照年初确定的绩效目标各项任务，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合法，促进工作效率提高，保障项目和资金管理顺利完成。
6、 存在的问题
绩效指标设立科学性有待加强。实施方案需深度优化。
7、 有关建议
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。项目绩效指标需结合项目明细具体设置，尽可能全面、客观的反映项目产出及效果。深度优化实施方案，从各个维度对其进行精雕细琢。全面细致地呈现项目所涉及的具体状况，精准界定项目的涵盖范围，明确各个阶段的实施目标。
八、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
本次评价以项目申报的立项资料、预算测算明细、实施方案等项目材料为基础，评价结论依赖于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